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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王海涛

新消法实施一年

维权胜诉率翻番

3月初，济南市民王惠终于收到了
来自天猫商城的退款通知。

春节前夕，她在天猫的一家网店购
买了一套家居服。“快递送到我们单位
的时候是周末，没法签收，我就跟他说
年后再取。”她说。

可就在春节后，王惠意外发现所购商
品网络显示已确认收货。她赶紧联系了卖
家，这时已无法联系到快递人员，拿不到
商品了。无奈之下，王惠递交了退货申请，
经过确认，天猫退还了她的购物款。

类似王惠这样的网购经历，几乎天
天都在发生。有些纠纷消费者与网店可
以自行解决，有些则不得不诉诸法律。

还好，关于网购现在有了法律保
障。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宣教处副主任张
有文说，“新消法补上了相关法律法规
在非现场购物领域的缺。”

近年来，网购中出现的假冒伪劣、
诈骗等问题，让网络成了消费者维权领
域的新战场。尽管一些网购平台，推出
了类似“全额赔付”、“7天无理由退款”
等消费者保障计划，但消费者维权的成
本依然高昂。

网购领域不断增长的投诉量，以及
消费者对于加强网购消费维权的呼声，
经消协组织传递到相关政府部门，便成
为当时新消法起草的重要依据。

“新消法针对网购领域做出了原则
性的规定，这也给我们和消费者的互联
网消费维权工作带来了重大改善。”中
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刘敏在接受齐
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新消法实施后，
2014年互联网服务的投诉率从原来的
第四位升至第二位，其中网购投诉量遥
遥领先。围绕网购纠纷，除经消协组织
调解解决外，新消法的实施，也让消费
者有了更多底气通过司法渠道解决。

一位李性职业打假人在近期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2014年他针对网购的起
诉不下10次，胜诉率从此前的50%上升
到了90%。

互联网消费维权状况的变化，是新
消法实施后我国消费维权领域变化的
一个缩影。

“消费者的科学维权意识、证据意
识在不断增强。”曾亲身参与新消法草
案起草的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

长刘俊海说，尤其在网购时代，消费者
越来越注意利用交易对话截屏、手机拍
照、通话录音等方式留取证据，维权水
平不断得以提高。

此外，刘俊海认为，新消法的实施，
让企业自觉性提高了，相关政府部门在
这一年里也越来越勇于担当。

2014年7月10日，为落实新消法关
于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国家工商总局、
中消协约谈阿里巴巴、京东商城、1号店
等10家电商企业，督促电商企业自觉履
行经营者义务，保护消费者权益。

“延续到今年，国家工商总局披露
2014年《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
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抛开相关的争议，
至少可以看得出工商系统是有担当、有态
度的。”刘俊海表示，工商总局新修订《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
与工信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境内网络交
易网站监管工作协作 积极促进电子商
务发展的意见》等举措，让新消法的实施
变得更具操作性。

“各级人民法院也正在逐步健全利
于消费者维权的制度，通过民事、刑事
案件的审理，维护消费者权益。”在刘俊
海看来，各级消协纷纷履行新职责，行
业协会开始转变立场和态度，考虑消费

者呼声等，种种值得肯定的变化已相继
发生在我国的消费维权领域。

“成绩很多，当然也出现了不少问
题。”刘俊海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在新消
法实施过程中，仍有少数商家对“7天无
理由退货”这一网购“后悔权”有抵制情
绪，相关制度设计也没有完全解决消费
者维权成本高、收益低的窘境，一些产
业部门或行业协会仍局限于行业、产业
的立场，出现了懒政惰政甚至“护犊子”
的情况。

这些问题的存在，让消费者与企业经
营者之间的攻防战仍不时上演。刘敏坦
言，“目前状况下，通过立法还不能把消费
维权的问题都严丝合缝地解决。”

副国级领导人牵头

中消协升级2 . 0

如今，消费者不仅需要新消法，还
需要一个新消协。

2015年1月20日，中国消费者协会
第五届理事会换届选举在北京召开，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平当选会长，
国家工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茅当选
常务副会长。

换届后的中消协理事会阵容强大。
仅19位理事会副会长中，就有十多位副
部级领导，其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副主任阙珂、公安部副部长黄明、
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国家质检总局副
局长张沁荣、国家食药监总局副局长滕
佳材等人。

“从这次人事变动来看，中消协经
历了一次明显的升格。”刘俊海说，尽管
作为社会组织的中消协本身并未升级，
但副国级领导担任中消协会长以及堪
称豪华的理事会阵容，都凸显了国家对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换届选举
前，对理事会大会作出重要批示，这也
是一种信号。”山东省消协宣教处副主
任张有文说，其实是消费对刺激需求、
拉动内需日渐重要的作用，主导了这次
消协组织的升格。这是消协打造2 . 0版
本背后的经济逻辑。

3月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
作报告时指出，201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上升3个百分点，达到51 . 2%。
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移动
董事长奚国华也说，2014年，信息消费
对GDP增长直接贡献达到0 . 8个百分
点，间接拉动国民经济产出超过1 . 2万
亿元，对全社会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达

到38%，直接贡献新增就业岗位165万
个，间接新增就业岗位395万个。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消费的拉动
作用不断凸显。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
研究部副主任赵萍去年底在出席中国
青年经济学人论坛时表示，对经济增长
有实质性贡献的，是出口和消费，而不
是投资，尤其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
消费的稳定作用特别明显。“要解决消
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之间结构优化
的问题，就要把消费作为第一拉动力，
这个目标即便在经济增长面临压力巨
大的情况下，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坚持。”

消协自然也了解消费在推动我们
经济结构调整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要
想真正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必须发挥好消费引导市场的
功能。”刘敏说。

“消协组织三十年来发展的过程，
其实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是同
步的。”刘敏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新常态
下，差异化消费、个性化消费等消费习
惯的变化，网络消费、跨境消费等消费
环境的改变，都需要消费者保护组织有
一个新的发展。

刘敏介绍，这次中消协人事调整的
另一层考虑，是希望在国家层面更好地
协同共治、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携手共治、畅享消费”也被定为
2015年消协工作的年主题。从这一点出
发，换届后的中消协理事会，增加了中
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专业学者、地方
消协理事的比重，特别是新增了多位基
层消协组织理事。

“这使中消协理事组成更具广泛
性、代表性和社会性。”刘敏表示，如今
市场细分及专业化程度提高，而消协组
织不可能无限制扩大规模，消协工作人
员也不可能具备所有的专业化知识，

“且不说怎么去帮助消费者维权，就是
去跟消费者讲该如何科学消费，我们都
需要其他专业人士或部门的支持。”消
协必须借助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做好
消费维权工作。

不过，一位长期在消协组织任职的
理事成员对此持谨慎态度。“平台大了
以后，关键要看如何落地生根，让换届
后的理事会在实际维权工作中真正发
挥作用，同时增强地方消协的执行力。”
该人士告诉记者，如果只是名义性的变
化，那这次换届的初衷很可能会落空，

“搭台唱戏，重在唱戏，现在还没到沾沾
自喜的时候。”

出品：深度报道部 编辑：龚海
设计：壹纸工作室 许雁爽 组版：继红

““高高配配””消消协协
意意欲欲何何为为

消协打造2 . 0版的经济逻辑

新修订的《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下简称“新消
法”）至今年“3·15”已完
整地走过了一周年。国家
为消费者打造的这一新
护盾，其坚固程度也经受
了一年时间的检验。

伴随新消法的实施，
作为消费者护卫和代言
人的消协组织，不管是整
体规格还是履职方式，也
悄然发生了变化。

经济新常态下对消
费的日益重视，深层驱动
着消费方式的变革，培育
着人们新的消费观念，也
给了消协重新定位和行
使职能的契机。

与过去相比，消协正
在以一张新面孔示人，欲
使自己更有公信力和话
语权。

（下转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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